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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现场走访调查

（上接1版）

“我局将履行好监管职责，联合南田镇

政府、旅投公司等单位，一起做好对刘基庙

及墓的修缮、保护。目前初步方案已制定，

也邀请大家监督。”县文广旅体局负责人在

会上表态。

“刘基文化是我县的‘文脉’，是海内外

文成人的乡愁记忆，每个文成人都有责任保

护好刘基文化和刘基文物！”县人大代表赵

剑星建议，将刘基庙及墓周边的景观进行改

造，提升“国保”单位的整体文化韵味。

“建议增加对刘基庙和墓的历史文化讲

解和宣传，将讲好刘基故事和保护刘基文物

充分结合。”县政协委员陈潮洪说。

1月19日，文成县检察院向县文广旅体

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监

管职责，尽快消除刘基庙及墓面临的管理风

险；同时制定相应保护性措施，增强文物真

迹的长效保护。收到检察建议后，文成县文

广旅体局及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了

“一点一策”保护方案。

对刘基庙内众多木制楹联、匾额、碑刻

真迹，能否采取保护措施？又要采取何种方

式？对于文物保护和展出宣传之间的矛盾，

多方一度产生争执，磋商陷入瓶颈。

为此，文成县检察院邀请温州市资深文

物专家实地走访指导。针对文物真迹存在

不可逆的受损问题，文物专家创新性提出了

原联拓片、三维扫描等数字化保护措施，建

议将真迹收入专门储藏处。

“经修复的碑体字迹清晰，还设置了隔

离防护栏，增设碑文抄记及保护说明碑。尤

其利用原联拓片、三维扫描后，游客可以看

到碑刻、楹联、匾额等文物真迹般的效果，同

时使得原件保护得当。”办案检察官郑国龙

说。

针对文物的安防问题，相关部门更换了

刘基墓大门，扩大监控视野，并安装智能可

视化应急广播、入侵探测系统等，确保安防

工程成系统、有作用。

下一步，文成县还筹划利用数字化技术

采集信息、联通网络，在线上进行文物展览，

使海外侨胞在家中就可以解乡愁。

“海外华侨积极提供线索、检察机关积

极履职、相关部门和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三

方共同努力，回应了侨情民意、保护了文物

资源、守护了文成海外华人的文化根脉。”文

成县检察院检察长陈锋说。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市闻

本报讯 3月15日是第40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以

“数字赋能 放心消费”为主题的2022年浙江“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云发布活动以网络直播形式举行，现场发

布了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加强消费环境建设的系

列成果，上线了“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和“专业市

场物防在线”两项全新数字化应用系统。省市场监管局

还发布了《2021年度全省消费维权白皮书》，并针对新兴

文娱活动、医疗美容消费、免费提现等推广营销活动和线

上家政服务等4个消费热点领域，与省消保委联合发布了

消费提示。

《2021年度消费维权白皮书》显示，2021年全省市场

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诉求149.92万件。其中，消费投诉

105.73万件，占全部诉求的70.52%，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3.67亿元；举报44.19万件，同比下降20.58%，占全部诉

求的29.48%，罚没金额12.68亿。

据了解，在投诉原因中，质量问题和售后服务问题引

发的投诉占到所有投诉的70%以上；在举报方面，光广

告违法行为一项就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但较去年有大幅

降低。

2022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共促消费公平”。为加强

消费引导教育，省消保委、省市场监管局对消费领域、行业

全面梳理分析，针对“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新兴文娱活

动、医疗美容消费、免费提现等推广营销活动和线上家政

服务等投诉较为集中、舆情反映强烈的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集中发布一批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远离消费陷

阱、增强维权意识。

新上线的“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聚焦消费维权、

消费环境建设重点领域，通过数据集成、流程再造、业务优

化，在实现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一件事”全程质控的同时，

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特色服务；“专业市场物防

在线”则打造“1库1图1中心4场景”，尤其针对专业市场

进口商品，重塑事先申报、集中进仓、检测出仓、凭码入场、

扫码销售、存码追溯等管控链条，严格全过程精密智控，构

筑全覆盖、全闭环、全受控的专业市场物防数字化体系。

巡山护林

清明将至，上坟烧纸、

野外用火等情况多了起

来。连日来，武义县公安局

柳城派出所加强巡山护林

力度，消除各类山林火灾事

故隐患。

通讯员 徐文荣 摄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杭检

本报讯 3月14日，杭州市检察院出台《关于服务保障杭

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工作

意见》，推出“七检助共富”系列行动，探索“三项检察改革”，培

育“四张新品牌”，提升服务保障共同富裕能力水平，以一流检

察保障质效、力度，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根据该意见，杭州检察机关将开展“检助发展”“检守

民心”“检援基层”“检护未来”“检育文化”“检兴生态”“检

促治理”7项行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助

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助推市域社会

治理。

在此基础上，杭州检察机关还将推进深化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集成改革，持续抓好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

点工作，提升知识产权“四大检察”立体保护的深度和广度；推

进数字赋能法律监督重塑改革，以数字为核心提升办案质量，

以数字为通路提升监督刚性、以数字为优势促进社会治理；推

进公平正义感受度提升系统改革，深入落实“少捕慎诉慎押”

刑事司法政策，持续深化和规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常态

化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围绕打造法律监督最有力示范省份，杭州检察机关将积

极培育网络综合治理、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公开听证、行政违

法行为监督4张新品牌，进一步深化杭州互联网检察公益诉

讼创新实践，推进新领域、新罪名的涉案企业合规工作，“应听

尽听”做到“四大检察”案件听证全覆盖，在促进依法行政、保

障法治政府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培育新品牌 七检助共富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董佳璐 俞冲冲

本报讯 汽车蓄电池更换才4天，车辆发生自燃。是蓄电

池的质量问题吗？更换蓄电池的汽修部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3月15日上午，长兴县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这起产品责任纠

纷案，并当庭宣判。

2020年11月10日，原告张某的小汽车蓄电池用电耗尽

了，张某的妻子便将车开到长兴县某汽车电器修理部更换了

蓄电池，花了560元。

4天后，张某的妻子开车外出办事，将车停在一广场的停

车场后离开。结果，意外发生了，车辆发生自燃，车头位置冒

烟起火。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赶到现场扑灭火势，但车辆烧

毁严重，只能报废。

经现场调查和走访，消防部门作出了《火灾事故简易调查

认定书》，认定起火部位在小轿车车头位置，起火点位置系车

头内电池所在部位的一定区域内，起火原因是车辆电池故障

引燃周围可燃物造成火灾。

事故发生后，张某向汽修部讨说法，要求赔偿，但一直没

有结果。2021年12月，张某向长兴法院起诉汽修部，要求赔

偿车辆损失61700元。

2021年12月21日，长兴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这

次是第二次开庭。张某本人没有到庭，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出

庭，被告汽修部的老板及其诉讼代理人出庭。

庭审中，汽修部对汽车自燃的原因提出异议，认为汽修部

安装的电池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质量不存在问题。尽管消防

部门认定是电池故障导致自燃，但并未明确电池质量有问题，

不排除外部原因导致火灾。且电池安装后车辆能正常使用，

表明电池的安装也没有问题。

经过两次开庭审理，法庭当庭宣判。

法院认为，汽修部对汽车自燃的原因提出异议，但提供的

证据不足以反驳消防救援大队的火灾事故简易认定书的结

论。而更换的蓄电池（电瓶）已全部烧毁，也无法再对蓄电池

本身进行评估鉴定。在此过程中，汽修部除了出售蓄电池外

还进行了更换安装，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该蓄电池存

在质量问题。

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

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

求赔偿”。为此，张某可以选择向销售者修理部索赔。同时，产

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

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经委托鉴定，火灾发生时，张

某的车辆价值为61700元。因此，法庭判决汽修部赔偿张某损

失61700元，同时汽修部还要承担鉴定费用和诉讼费用。

我省发布2021年度四大领域消费提示

“剧本杀”“密室逃脱”被点名

更换蓄电池才4天，车辆自燃
汽修部要不要赔？法院当庭宣判


